中埠镇小学突发疫情处理应急预案

为了维护学校师生人身安全，保障学校师生的身体健康，有效处理学校传染病疫情突发安全事故，使学校突发传染病疫情安全事故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结合《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第九版)》和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趋势,根据学校安全工作的需要，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特制定我校疫情突发事故处理应急预案。

一、 学校成立疫情突发和舆情应对事故应急机构

（一）学校突发疫情事故和舆情应对领导小组:

组 长: 向忠  

副组长: 龙涛             

成 员: 成峰 张国庆 鲁莹 辛菲菲 刘楠 宋琼 宋慧

 申永江  全体班主任教师

（二）突发疫情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职责

在最短时间内了解事故情况；指挥抢救，制止事态扩大，尽力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及时向上级报告事故初步情况；协助有关部门调查；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三）成员职责

疫情指挥组：龙涛

舆情应对组：向忠

疫情上报组：张国庆 成峰

校内隔离组：张国庆

校外隔离组: 申永江

医疗救护组：张国庆 成峰 

新闻宣传组：辛菲菲 刘楠

善后稳定组：向忠 宋慧

二、学校传染病疫情突发事故报告及处理程序

1.实行学校一把手负责疫情事故报告的制度。

2.学校发生或接到突发疫情事故报告后，随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向高新区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镇（区）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报告。

学校本着“先控制，后处置，隔离第一，减少感染”的原则，果断处理，积极抢救，指导师生离开传染区域，维护现场秩序，做好发热现场保护工作，上报学校突发疫情事故有关材料，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3.学校疫情处理应急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组织隔离和善后处置工作。

4.学校全体教职工都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将突发疫情事故及时汇报学校疫情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5.学校对突发疫情事故不得缓报，不得瞒报，不得延误有效抢救时间。

三、学校传染病疫情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班主任和年级组长是学校学生和教师疫情发现的第一责任人，学校一旦有发热和传染病疫情发生，应立即报告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上报给高新区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防控部门、镇（区）政府、卫生部门。

2.学校发现有传染病疑似症状的学生，学校疫情领导小学立即赶赴现场，由安办主任张国庆穿防控服将其发热师生送到学校隔离室，在隔离室进行二次体温检测和登记问询记录,如体温发热则由班主任通知家长将患病学生带到指定医院就诊检查，如二次体温正常则由安办主任将学生带回教室。发热的教师应立即隔离治疗。

凡发热、咳嗽、腹泻等有冠状病毒症状的的师生须治愈后凭医院出具的康复证明才能返校。如由于正常发炎引起的发热师生必须在症状消失后48小时后持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返校，如由于正常腹泻、呕吐等症状的师生必须在症状消失后72小时后持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返校。

3.学校外出现发热学生或教师应由校外隔离组教师李仲才将学生带到校外隔离组,校外隔离组设在学校门口西侧宣传栏,设有隔离带,期间李仲才老师将对发热学生进行二次体温检测,如发热,将立即与家长进行联系,将其带到指定医院进行就诊。

4.在校内、外如果无法联系到发热学生家长，则立即与镇定点医院(中埠卫生院)进行联系，将其派车将发热学生接走观看。安办主任随同。

5.如发热家长和定点医院都不能赶到现场，则由校内教师成峰、向忠、张国庆老师开车将发热学生送到定点医院，期间做好自身防护。

6.如本班有学生发热确诊后，本班班主任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将周围五米学生隔离至教室后隔离区,带好口罩，然后登记好发热学生周围五米学生信息，由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看护观察,并保证留观学生间隔1米5以上距离,等隔离室学生诊断后,如不再发热就安排留观学生到座位上继续上课,如隔离学生发热,则联系家长带到指定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其余学生全部转移到二楼西头备用教室。

7.学校要在医疗卫生部门的指导下，按规范要求对传染病人所在的教室及涉及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对与传染病人密切接触的师生进行隔离观察，防止疫情扩散，同时对全体师生做好防治知识宣传及安全防范。

8.配合高新区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防疫卫生部门做好疫情的防治、调查工作。
9.假期中如有教师和学生发热的，需第一时间上报高新区教育和体育事业中心，并及时填写日报告、零报告表格。要求相关发热师生戴好口罩等相关防护装备到指定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核酸证明（阴性）需上报学校存档。如阳性则配合相关部门进行隔离治疗，学校第一时间进行逐级上报。

四、舆情应对工作责任

（一）工作原则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监测到的舆情信息进行分转交办，按照“快速反应、确认事实、妥善处理”的原则及时对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判断、评估,准确查找舆情信息产生的原因,认真核实舆情反映的问题，对舆情走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对舆情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全面评估，及时准备好跟(回)帖材料。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时，一定要端正工作态度，多渠道、多方法全面了解事件真相，不推卸责任，勇于承担应负的责任;在回应时不要只站在如何消除对学校和学校形象的影响上，而要站在师生或受害者的立场上。第一时间告知学生和当事人事情真相，进行真诚、公开、及时的沟通，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赢得学生的理解和信任。根据某一重大舆情事件的发展态势和走向，最大程度地争取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适时转移目标，发布最及时权威的信息，左右网络舆情的走向，把噪音杂音压下来，使该网络舆情信息关注度逐渐转冷。要加强正面宣传，树立良好风气。

(二)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

1.被网络媒体出现和转载的一般突发事件和申诉建议的负面报道，必须在发现该报道或帖子的1个工作日内向具体业务主管人汇报，3个工作日内进行初步处置并回应。

2.被网络媒体报道转载的重大突发事件、网上投诉举报，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引发的错误舆论导向，必须在发现该报道或帖子的3小时内向主要领导汇报,1天内作出初步处置并回应。

天内作出初步处置并回应。

五、学生就餐

学校无食堂、无供餐，实行学生回家就餐制。

六、相关的报告电话

1.处置小组领导电话

向忠校长：13864414538  办公电话:2271488

龙涛副校长：13869366900  办公电话：2271369

安办张国庆：18766911015  办公电话:2271486

办公室成峰：15064393755  办公电话:2271486

2.镇联防联控机构电话：

定点医疗机构：中埠卫生院

张晓娟（院长助理）  13053313579 办公电话: 3082027

定点医院核酸检测：淄博世博高新医院

电话：0533-2326510
定点派出所：

中埠派出所 董红军（所长）17805332719 办公电话:3789110

3.上级防控部门电话

镇政府防疫办公室电话：18560336215
学校疫情报告电话：2271486

学校舆情责任人电话：15166076654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2022年9月1日

